
《德化县福林票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我县制定实施了《德化县福林票管理办法（试行）》(德林规〔2025〕1号)，现就该《管理办法》解读如下：

出台背景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建设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实施方案》《泉州市关于加快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林长令》（2024年1号）等精神，切实做好德化县福林票工作，扎实推进福林票明晰林权流转、规范收益分配，保障交易公平、透明，制定《德化县福林票管理办法（试行）》。
二、制定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省建设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实施方案》和《泉州市关于加快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林长令》（2024年1号）等。
三、制定过程

2024年12月上旬，德化县林业局起草《德化县福林票管理办法（试行）》（初稿），初稿先后于2024年12月11日和17日征求了县直有关单位（县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审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德化监管支局、生态环境局、融媒体中心、中国人民银行泉州市分行德化营业管理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葛坑林场、戴云山保护区管理局）意见，绝大部分单位皆表示无意见；根据《福建省林业局征求<关于做好林票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修改意见的函》中“开展福林票质押融资业务，应向福林票制发单位所在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完成后方可发放贷款”要求，不采纳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先贷款放款后备案建议。《德化县福林票管理办法（试行）》（送审稿）已于2025年1月8日通过县政府第51次常务会研究同意。
四、主要内容

（一） 总则

1.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省建设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实施方案》精神，结合德化县支柱产业的特色，探索实施“林业+”多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以促进德化县林业产业和特色支柱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制定本办法。

2.德化县行政区域内福林票的制发、交易、质押、变更、注销、管理和监督，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3.福林票管理应当遵循自愿参与、平等协商、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实现兴林富民惠民福民。

4.福林票遵循“合股经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由合作各方根据合同约定的出资方式及持股比例，承担相应的运营成本和税收等费用，所取得的经营收益按合同约定方式进行分配。

5.德化县林业局负责福林票制发、交易、质押、变更、注销等监督管理工作。

（二）制发

1.Ⅰ类福林票。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提供竹林与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陶瓷企业合作建设竹原料林基地，形成“陶瓷+竹碳+竹原料林基地”合作共赢发展模式。竹原料林产品价格遵循“随行就市”原则，年际间的供求数量及交易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陶瓷企业等社会投资者持有的股权量化制发成Ⅰ类福林票。

2.Ⅱ类福林票。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牵头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提供盆栽花卉基地与德化县陶瓷企业合作大力发展盆栽花卉产业，形成“陶瓷+花卉+基地”合作共赢发展模式。花卉产品价格遵循“随行就市”原则，年际间的供求数量及交易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以及陶瓷企业等社会投资者持有的股权量化制发成Ⅱ类福林票。

3.Ⅲ类福林票。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提供林地或油茶林与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油茶加工企业合作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形成“油茶+文旅+基地”合作共赢发展模式。油茶产品价格遵循“随行就市”原则，年际间的供求数量及交易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油茶加工企业等社会投资者持有的股权量化制发成Ⅲ类福林票。

4.Ⅳ类福林票。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提供林、草、竹、藤等林业剩余物与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工艺品企业合作生产各类工艺品，形成“工艺品+林业剩余物+基地”合作共赢发展模式。林业剩余物价格遵循“随行就市”原则，年际间的供求数量及交易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工艺品企业等社会投资者持有的股权量化制发成Ⅳ类福林票。

5.Ⅴ类福林票。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提供林下经济不动产权与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森林文旅企业合作，形成“森林文旅+林下经济+基地”合作共赢发展模式。林下经济产品价格遵循“随行就市”原则，年际间的供求数量及交易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或个人以及森林文旅企业等社会投资者持有的股权量化制发成Ⅴ类福林票。对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持有的股权，应当经德化县林业局备案同意后，再将其量化制发成Ⅴ类福林票。

6.VI类福林票。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提供森林资源与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合作开发林业碳汇（碳票）。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负责林业碳汇（碳票）开发的所有投入、碳汇产品销售及相关碳金融产品的运营等。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持有的股权量化制发成VI类福林票。

（三）交易与质押

1.股权型福林票可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之间进行流转。流转成功后，受让方应当在30个日历天内向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备案，向制发人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股金型福林票允许在合规的产权交易平台挂牌交易。交易成功后，受让方应当在30个日历天内向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备案，向制发人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3.股金型福林票持有人可向金融机构申请质押贷款，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中登记。金融机构在受理福林票质押贷款后，应及时向德化县林业局备案，备案完成后方可发放贷款。引导福林票制发人为福林票质押贷款提供收储担保服务，降低福林票投资风险。福林票质押贷款期间不得交易和转让。

（四）变更与注销

1.福林票持有人的身份信息发生变更的，或共有性质发生变更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不涉及资产转移的其他变更情形的，应当在30个日历天内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福林票持有人因买卖、赠与、继承，公司合并、分立导致的福林票所有权转移，生效的司法判决或者裁定导致的福林票所有权转移，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导致的福林票所有权转移的情形，应当在30个日历天内向福林票制发人申请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3.福林票存续期届满，或者福林票存续期届满前、根据持有人指令已提前依法完成处置，或者福林票虽未到期但其对应的林地被国家征收，且相关收益按约定比例分配完毕，其所对应的福林票应在30个日历天内完成注销并公示。

（五）管理与监督

1.福林票实行实名登记。福林票遗失的，持票人可以向福林票制发人申请补发。

2.福林票存续期限，不得超出该福林票所对应的林地、林木所有权或使用权、承包经营权、林下经济不动产权在业务主管登记部门登记的期限。

3.福林票制发人对其制发的福林票实行收储担保服务。若福林票持有人拟退出项目投资，须提前30个日历天提出申请，由制发人按合同约定的退出机制予以担保服务。
4.德化县林业局会同自然资源局、审计局、财政局等业务主管部门，对已注册登记福林票的真实性、合规性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受理对福林票提出的公众举报，并依法依规处理。德化县林业局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依法成立的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监督检查方面的技术支撑。

（六）附则

福林票的式样由县林业局统一设计、印制和编号，福林票管理办法有效期暂定2年。
五、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德化县林业局

联系地址：德化县瓷都大道180号

联系电话：0595-23588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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